附件1

第22届全国青年文明号申报表

	青年集体名称
	规范全称，写明所在省份、地级市，或上级集团公司等相关信息

	集体性质
	机关、事业单位、高校、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、社会组织、其他

	集体人数
	
	青年人数及比例
	（占比按去尾法保留整数）

	集体主要负责人
	姓名
	
	职务
	

	青年文明号号长
	姓名
	
	出生年月
	YYYY-MM

	
	职务
	

	
	通讯

地址
	

	
	手机号
	
	微信号
	

	已获荣誉及获得时间
	只填写全国青年文明号、省级青年文明号或其他省级以上集体荣誉

	集体简要事迹
	（请认真总结提炼，突出重点，严格限于200字以内。另附1500字以内事迹材料，格式参考附件3）



	纪检监察部门意见

所在单位
	（盖　章）
年　月　日
	党组织意见

所在单位
	（盖　章）
年　月　日
	省
级
团
委
意

见
	（盖　章）
年　月　日


附件2
XXX青年集体事迹材料

（严格限于1500字以内，可分章节叙述。）
XXX青年集体共有成员XX人，35周岁以下青年共XX人，占比为XX%（去尾法保留整数），主要承担XX等任务。
一、创建目标

……。
二、经验做法

……。
三、工作成效

……。
四、其他

附件3
第22届全国青年文明号拟推荐集体公示

根据《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开展第22届全国青年文明号推荐和第23届全国青年文明号创建的通知》要求，经过资格审核和严格考察，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，XX（单位全称）确定了第22届全国青年文明号拟推荐集体为XX，现予公示。

公示期为XX年XX月XX日至XX年XX月XX日。公示期内如果对拟推荐对象持有异议，请通过电话、电子邮箱或信函等形式实名反馈。（信函以达到日邮戳为准）

联 系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联系邮箱：

通讯地址：
单位全称    
2026年XX月XX日  
附件4
第22届全国青年文明号推荐工作纪律要求
各级团组织和创建集体在全国青年文明号创建、推报和命名认定工作中须严格落实“十个禁止”纪律要求，主动接受群众监督、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。
（一）禁止搞“运动式”、“作秀式”、“一阵风”创建，不得对氛围营造提要求，不得要求创建集体制作电子演示文稿、拍摄视频等进行展示；
（二）禁止与参评人员、集体或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私下接触，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请托，不收受任何财物和好处；
（三）禁止滥用职权，违规插手人选推报、资格审核、评审等各环节工作，干预命名认定结果；
（四）禁止暗箱操作，违反集体决策原则和组织推报程序，私自联系、确定和更改候选人情况；
（五）禁止向任何无关单位或个人私自泄露推荐、考察、审核、讨论决定等有关情况；
（六）禁止以复印、拍照等任何方式留存工作材料，不将相关信息对外传播，不上传网络；
（七）禁止在推荐、考察、审核过程中通过宴请、安排消费活动、打电话、发信息、当面拜访、委托或者授意中间人出面说情、举办联谊活动等形式，请求他人给予关照；
（八）禁止对组织隐瞒情况、弄虚作假骗取荣誉；
（九）禁止私自散发、张贴各种宣传材料，编造、传播谣言，诬告陷害或者侮辱诽谤他人，利用舆论进行不当造势。
（十）禁止以未获认定为由对任何组织或个人进行恐吓、威胁、打击报复。

附件5
	第23届全国青年文明号创建备案表

	序号
	集体名称
	职工

总数
	青年

比例
	号长
	性质
	类型

	
	
	
	
	姓名
	职务
	联系方式
	
	

	
	
	
	
	
	
	
	请选填国家行政机构、中央企业、国有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新兴领域或其他
	请选填突击攻坚、职业文明、安全生产、创新创效


单位全称    
2026年XX月XX日

